
明律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的创立及其适用

童 光 政
,

内容提要 明律新创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将 牙行制确 定为全国通行的一种法定制度
,

在市场

管理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该条的创立是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 以来市场交易中介行为进行

总结继承和明初社会经济秋序要求
“

因事制律
”

的结果
。

该条在调整市场秋序的实践中发生

了一定作用
。

明代官府通过控制市场 交易中介组织来调整市场铁序的经验对清代的市场管

理法制产生 了重大影响
。

关键词 大明律 牙行制 市场管理法 法律史

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 》中评论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时说
‘

此条唐律无文
,

然亦明律中

之最善者
。 ”

经查阅中国古代法律典籍
,

该条唐
、

宋律中确实无文
,

元代《通制条格 》中录有相关条目
,

但

《通制条格 》
“

大体上是一事一例
,

或者一事一令
。 ” 髦‘ 〕有关牙行的条昌也是如此

,

其性质是处理牙行

具体问题的政令
,

不具律文应有的普遍性
、

概括性
、

稳定性等特点
。

爵此
,

我们可以说
, “

私充牙行埠

头
”

条为《大明律 》所新创
。

引起我学术探讨兴趣的是
,

明代统治者何以将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列人全国

性法典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表达了怎样的法律制度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得到了适

用 又为什么薛允升称其为
“

明律中之最善者
”

然检索我所能见到的相关研究成果
,

除记录明清时

期各地牙行盛行情况的资料外
,

在学术上进行探讨的并不多
。

我国台湾地区的邱澎生先生在其发表

的《由市裹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 》一文中论及到了明清时期“
官牙制的确立和推

广
” ,

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

但正如作者 自己所说
,

该文并未收罗较多案例进行讨论
,

无法探究市窿

律例 包括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在诉讼过程中的真实效用
。 熟 另外

,

我在拙著《明代民事判赎研究 》中

简要地讨论了
“

牙行赊欠与行纪关系
” ,

〔 〕而对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的相关问题并未深入探究
。

我在

研读律条的过程 中
,

查阅了《明实录 》
、

《明史 》
、

《明会典 》等史籍的相关记载
,

调研了相关的判犊史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门 郭成伟 《大元通制条格 》点校说明
,

法律出版社 。以〕年版 第 页

董 〕参见邱澎生 《由市康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 》结论部分
,

该 义收人台湾大学历史系编 史学 传承与变迁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年

毛 〕参见童光政 考明代民事判犊研究 》广
一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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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 〕并对照有关律学著作

,

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
,

行诸文字
,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

一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创立的历 史基础和 实际需要

《大明律 》创立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有其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市场管理的现实需要
,

是对中国古代尤

其是宋元以来市场交易中介行为进行总结继承和明初社会经济秩序要求
“

因事制律
”

的结果
。

在中国古代民事活动尤其是商品交易中
,

除双方当事人外
,

一般还有中介人的参与
,

中介人主要

为双方当事人斡旋货物交易
,

并见证交易过程的真实性
。

这种贸易中介人的称谓历代有所不同
。

先

秦及汉代称为驭 音
、

狙侩
,

《吕氏春秋 》中就有关于
“

晋国之大驱
”

的记载
, “

驭
”

在这里泛指市场

经纪人
。 〔 〕在有关汉代的史籍中

,

《史记 》
、

《汉书 》
、

《后汉书 》均有
“

狙侩
”

的记载
,

据相关注解
, “

验
”

意

为牲畜交易的经纪人
, “

侩
”

即说合双方交易
,

平议买卖价格
。 “

狙侩
”

合称
,

意为促成市场交易
。

〔 啥
代则将

“

验侩
”

称为牙
、

牙郎
、

牙侩
,

唐代中介人称谓之所以改变
,

是因为
“

狙侩
”

的本来意思是
“

互郎
” ,

主互市之事
,

唐人书互似牙
,

因而转为牙
。
〔 宋元明又有引领

、

牙保
、

行老
、

船牙
、

埠头
、

经纪等称谓
,

这在相关史籍中多有记载
。
〔“ 〕综合史料来看

,

中国古代斡旋货物交易的中介人在唐代以前一般称为

狙
、

驭侩
,

唐代以后尽管各代称谓有所不同
,

但一般称之为牙人
。

需要说明的是
,

牙人是指在陆地市集

上从事经纪或居间活动的中介人
,

而在码头介绍买卖的中介人则称为埠头
。

牙人和埠头尽管称谓不

同
,

但两者所从事的中介行为在性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

正如明代律学家王肯堂所说
“

此二项人
,

凡客

商货物
,

皆凭借以贸易往来者也
。 ” 〔’〕

牙人赖以从事贸易中介活动的商业组织称为牙行
。

牙行 以经营的商品不同而分类设立
,

举凡
“

花
、

布
、

柴
、

米
、

纱
、

擅
,

下及粪田之属
,

皆有牙行
” 。 〔’“〕一般而言牙行不得跨市集

、

跨品种经营
。

牙行

经营的方式灵活
,

或替卖方代卖
,

或替买方代买
,

或代购代销兼营
。

牙人及其组织牙行斡旋货物交易
、

证实交易过程
,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商事习惯和传

统
。

据学者研究
,

至迟在西周时期
,

就有了第三人参与民事活动的独具特色的中人现象
,

这种现象历

经秦汉魏晋而不衰
。 〔‘’〕唐代牙人活动则较前代更为频繁

,

甚至安禄山都
“

为互市牙郎
” , “

南北物价定

于其口
,

而后相与贸易
。 ” 〔‘“ 〕宋元时期不仅市场交易的所有方面都有牙人

、

牙行在活动
,

而且在商品

〔 〕关于明代判犊史料
,

学术界在过去一直认为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所撰的《折狱新语 》是明代遗存的惟一的判词专集
。

事实

并非如此
。

据调查
,

已发现明代判犊史料十余种
,

较有代表性的有《云间徽略 》
、

《莆阳诚犊 》
、

《按吴亲审檄搞 》
、

《盟水斋存

犊 》
、

《民事档遗存 》以及
“

徽州判犊档案
”

等
,

详情参见 日本滨岛敦俊撰 《明代之判犊 》《中国史研究 》 年第 期 和前

引〔 童光政书的第一章
“

判犊史籍叙录
” 。

〔 〕《吕氏春秋
·

尊师 》
“

段干木
,

晋国之大狙也
。 ”
注

“
驭

,

庙人也
。 ”

清代毕沉校
“

庵疑与侩通
。 ”

据《辞源 》的解释
,

侩即买卖的

居间人或市场经纪人
。

〔 〕《史记 》卷 《货殖传》
“

节驭会
” ,

《集解 》引《汉书音义 》
“

会亦是侩也
。 ”

《索隐 》
“

狙者
,

度牛马市 云狙侩者
,

合市也
。 ”

《汉书 》卷 《货殖传 》
“

节验侩
, · , ·

⋯亦比千乘之家
。 ”

注
“

侩者
,

合会二家交易者也
。 ”

《后汉书 》卷 《逢萌传 》
“
君公遭

乱独不去
,

侩牛 自隐
。 ”

注
“

侩
,

平会两家卖买之价
。 ”

〔 〕参见《辞源 》修订本
,

商务印书馆 年合订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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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

《太平广记 》仁宋 李防撰 卷 《异人六 》
“
赵燕奴

”

条
“
市肆交易

,

必有牙保
。 ”

《梦梁录 》〔宋 〕吴 自牧撰 卷 ’’雇觅

人力
”

条
“

凡雇觅人力及干当人
,

⋯ ⋯具各有行老
、

引领
。 ”

元代《雇船只契式 》要求写明
“

某乡某里船牙姓某保委揽载
”

等

字样并由船牙姓某签署 参见张传玺主编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上
,

北京大学出版杜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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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通制

条格 》卷 《关市 》
“
牙行

”

条
“

各处所设船行
、

步 埠 头
。 ”

《明经世文编 》卷 载梁材撰 《议勘光禄寺钱粮疏 》
“

每月朔

望
,

各集经纪
,

谨较斗秤
,

备访物价
” 。

〔 〕【明 」王肯堂《律例笺释 》卷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 〕嘉庆《安亭志 》卷 《风俗 》
。

转引自樊树志 《晚明史 》上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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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参见李祝环 《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 》
,

《法学研究 》 年第 期
。

〔 〕 日唐书 》卷 上《安禄山传》《资治通鉴 》卷 ’’唐开元二十四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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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活跃的地区确
一

立 了牙行制度
。

这时的情况被记载为
“

市肆交易
,

必有牙保
。 ”

口 〕凡
“

买卖人 口
、

头匹
、

房屋一切物货交易
” ,

均有
“

官
、

私牙人
”

活动
。
聂’ 可见牙人

、

牙行活动之广泛与频繁的程度
。

可

以说
,

宋元时期牙人
、

牙行介入商品贸易活动已成为普遍的商事习惯
。

当习惯发展到一定程度
,

必然

会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
。

事实也是如此
,

为了对 日益活跃的牙行加强管理
,

宋元时期在部分地区形成

了
“

官牙制
”

的法律规范
。

最晚在北宋末年
,

已有地方官在其辖区实旅官牙制
。

李元弼的设计即是
“

某县某色牙人某人
,

付身牌开坐
” ,

以颁发
“

身牌
”

的方式
,

来核准
“

官牙
”

设立
。

不仅以
“

官牙
”

认证合

法的买卖契约
,

也协助政府收取 田土等项商品交易的
“

印税
” ,

并规定
“

不 得将未经 印税物货交

易
” 。 赴’ 〕虽然此时确实出现了

“

官牙制
”

的法律规范
,

但尚未成为全 匆性的制度
。

元代则在大都等路

确立 了官牙制
。

至元十年 又月中书省断事官鉴于官
、

私牙人为 了图利而在货物买卖中操纵价

格致使买卖双方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

上呈公文建议改革牙行
“

今后
,

凡买卖人口 、

头匹
、

房屋一切物

货
,

须要牙保人等
,

与卖主
、

买主明白书写籍贯
、

住坐
、

去处
,

仍召知识卖主人
,

或正牙保人等保管
,

画完

押字
,

许令成交
,

然后赴务投税
。

仍令所在税务
,

亦仰验契完备
,

收税明白
,

附历出榜
,

遍行禁治相

应
” 。 〔’“ 〕元中央政府核准了这项制度

。

至元二十三年〔 八月根据中书省咨文
,

元中央政府核准

只保留大都地区的部分牙行
“

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 日
、

头匹
、

庄宅牙行
,

依前存设
,

验价取要牙

钱
,

每拾两不过贰钱
,

其余各色牙人
,

并行革去
。 ”〔’ 〕皇庆元年 论 三月

,

鉴于船行
、

埠头把持船户

致货物不通的情况
,

中书省
、

御史台
、

刑部议定并经元中央政府核准
“

于本土有抵业之人
,

量设贰
、

叁

名 船行埠头
,

膀示姓名
,

以革滥设之弊
。 ”

同年八月
,

还下令对牙人
’‘

多取牙钱
” 、 “

强行夺买
”

等行为
“

严行治罪
, , 。 〔 〕

需要指出的是
,

虽然宋元时期只在部分地区实施
“

官牙制
” ,

尚未成为全国性的法定制度
,

但宋元

统治者关于官牙的制度设计
,

诸如代收税收
、

认证契约
、

选用本土有抵业之人充任
、

禁止把持行市
、

不

得多取牙钱等规定
,

为明初统治者将官牙制较完整地列人《大明律 》而使其成为全国官府管理市场的

重要法律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资源
。

因此
,

我们可 以说历史形成的市场交易中介习惯和传统

以及在此基础上部分地区实施的
“

官牙制
” ,

是《大明律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创立的历史基础
。

至明代则
“

货物交易全凭牙行
,

船车装卸悉依埠头
。 ”

卜 〕牙行已成为市镇经济结构中的中枢
,

操

纵着市镇经济的运行
,

以致于
“

市中贸易必经牙行
” 。警“” 〕牙行的盛行

,

在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
,

又给市场秩序带来威胁
。

一方面
,

牙行专业从事市场经纪
,

熟知市场行情
,

了解风土民情
,

能为一般客

商提供许多帮助
,

降低客商交易成本
,

有利于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
,

又有牙行
,

或阿私附势
、

变乱时价
、

乘贱居积
、

坐收厚利
、

作弊生奸
,

或欺行霸市
、
强邀货物

、

肆意勒索
、

胶剥商贾
、

私成交

易
。题 , 〕牙行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非法收入

,

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

针对牙行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的这种状况
,

明初统治者最早采取禁止的态度
,

朱元璋曾 下

令
“

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
,

不许有官牙
、

私牙
。 ”

若
“

敢有称系官牙
、

私牙
,

许邻里坊痛拿获赴京
,

以凭迁

徙化外
。

若系官牙
,

其该吏全家迁徙 敢有为官牙
、

私牙
,

两邻不首
,

罪同
。 ”缸 “ 〕但这一法令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难以推行
,

商品买卖需要牙行
。

商人们认为
“

买货无牙
,

称轻物假 卖货无牙
,

银伪价盲
。

所

氰 〕 瓢宋 李防 《太平广记 》卷 《异人六 》
’’

赵燕奴
’

条

〔拼 〕《通制条格 》卷 《关市 》
“

牙保欺蔽
”
条

仁巧 〕 噩宋 」李元弼 《作邑自蔑 》卷 牙人交付身牌约束 》
。

转引自前引 堕
,

邱澎生文

〔场 〕《通制条格 》卷 关市》
“

牙保欺蔽
”

条

瓢 〕 引 同 上
“

牙行
”

条

配明 」徐鉴 《刑台法律 》卷 《户律 》
“

私允牙行埠头
‘

条
“

告示
”

红 〕嘉庆《安亭志 》卷 《风俗 》
、

转引自樊树志 《晚明史为二卷 复且大学吊 版社 舀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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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明太祖实录 》卷

赴 《古今图书集成
·

食货典 》卷
“

杂税记考 七
”



明律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的创立及其适用

谓牙者
,

权贵贱
,

别精粗
,

衡重轻
,

革伪妄也
” 。 〕牙行

、

埠头反而随着市场交易的发展而更加活跃
。

面对现实
,

明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对牙行的策略
,

从过去一律禁止转变到既要设立以便民通商
,

又要

加强管理以稳定市场秩序
。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

明初统治者更加务实的做法是采取具体措施加强

对牙行的管理
。

比如
,

明太祖在洪武元年 下诏
,

要求中书省指派有司
“

稽考牙侩姓名
,

平其物

价
。 ” 〔川 又如

,

洪武二十四年 明太祖针对
“

阻侩
”

操纵物价致商人利益受损的情况
,

诏令工部修

建
“

塌房
” ,

让商人贮货其中
,

自相贸易
,

使
“

狙侩
”

无法操纵行市
。 〔 在牙行管理的实践中

,

明初统治

者进一步认识到具体管理措施只是一时权宜
,

非长久之计
,

而应当
“

因事制律
” 。 〔洲 经过三十多年的

反复酝酿
,

至洪武三十年 《大明律 》
“

颁示天下
” ,

〔刘 正式将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纳人为全国性的

法律规范
,

统一适用于在全国各地参与市场交易的牙行与埠头
,

确立了全国通行的牙行制度
。

其后
,

明代统治者又在处理牙行事务的实践中
,

根据实际的需要增修条例
,

使牙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

二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表达的牙行管理法制

考察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所表达的明代牙行管理法制
,

不仅要注意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本身的内容
,

还应当将相关的法律规范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

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牙行管理法制的基本内容
。

除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直接确立了官牙制外
,

《大明律 》中的《市窿律 》基本上都与牙行管理有关
,

尤其是

从
“

市司评物价
”

和
“

把持行市
”

二条律文中
,

可 以清楚地看到对牙行管理的相关规范
。 “

私造解斗秤

尺
”

和
“

器用布绢不如法
”

二条律文所表达的行为规范也是牙行在市场经纪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准则
。

清代律学家沈之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

《市崖律 》的内容
“

皆言牙侩所犯也
” 。

〕律文之外
,

还有相

关条例铺律而行
。

明代官僚在实际判案过程中
,

为了解决无律可援的困境
,

又根据相关律文于成化
、

弘治年间开始逐步发展出补充性的相关条例
。

这也是明代牙行管理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大明律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凡城市乡村
,

诸色牙行
,

及船埠头
,

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
。

官给印

信文簿
,

附写各客商船户住贯
、

姓名
、

路引字号
、

物货数 目
,

每月赴官查照
。

私充者
,

杖六十
,

所得牙钱

入官
。

官牙埠头容隐者
,

答五十
,

革去
。 ” 〔州 洪武年间律学家何广在《律解辩疑 》中对

“

牙行
”
和

“

埠头
”

的字义解释是
“ ‘

牙行
’

者
,

谓官设牙行
,

主市镇买卖也
‘

埠头
’

者
,

谓主船舶客商买卖货物也
。 ”

这清楚

地表明了明代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通行全国的官牙制度
。 〔刃 〕那么

,

官牙制度究竟包含了哪些具

体内容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牙行和埠头都是市场交易的中介人
,

都为客商斡旋货物交易
,

两者其实都是

一种广义的
“

牙行
” 。

对此
,

明代律学家王肯堂在 律例笺释 》中解释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律文时说得很

清楚
“

凡各处府州县城市
、

乡村镇集
,

诸色贸易物货去处
,

则有牙行 各河港聚泊客船去处
,

则有埠头
。

此二项人
,

凡客商货物
,

皆凭借以贸易往来者也
。 ” 〔川 我们在下文中将从广义的角度来讨论官牙制度

的具体内容
。

综合以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为中心的律例文本并参考律学著作和相关史料来分析
,

明代的牙行管

〔 〕 士商类要 》卷 《买卖机关 》
。

〕《明太祖实录 》卷
。

〕同上书
,

卷
。

〔 〕同上书
,

卷
。

〕《明史 》卷 《刑法一 》
。

〔 〕〔清 」沈之奇 《大清律集解附例 》卷 。《户律
·

市崖 》
。

比 〕《大明律 》卷 吠户律七
·

市鹰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 【明 〕何广 《律解辩疑 》卷 《户律
·

市座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 【明 〕王肯堂 《律例笺释 》卷 《户律
·

市窿产“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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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制至少包括设立登记
、

经营管理
、

协助市司校勘度量衡
、

评估物价
、

代理收税
、

信誉
、

违法责任追究

等具体制度
。

牙行设立登记制度

为了加强对牙行数量的控制
,

以防牙行泛滥
,

早在宋元时期
,

市场管理者已在部分地区进行了牙

行设立登记制度的实验
。

宋代以发放
“

身牌
”

的方式来核准官牙的设立 元代则以“

膀示姓名
”

的公示

方式选择本土有抵业之人充应牙行埠头
。

明代沿用牙行登记设立的制度
,

并在方式上进行了改进
。

首先
,

《大明律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对牙行
、

埠头设立的条件有明确的规定
。

从主体条件而言
,

充应牙

行
、

埠头须符合法定的身份要求
,

即
“

凡城市
、

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
” ,

必须
“
选有抵业人户充应

” 。

所

谓
“

有抵业人户
” ,

就是
“

其人有家业可以抵客货
” 。

只有具备这样身扮的人
,

才有资格申请充应牙行
、

埠头
。

其设计理由是
“

选有抵业人户充应
,

则有所顾惜
,

无讴骗之弊
,

虽或被讴骗
,

而有所抵还
,

无亏

折之患
。 ” 〔“ 在实践中往往从本土中选有抵业人户充应

。

有的地方官甚至规定
“

凡开铺作牙具令地

方人 自为
。 ” 〔 〕从地点条件而言

,

牙行设立于城市
、

乡村货物集散地
,

埠头设立于船舶码头
。

其次
,

批

准和年审制
。

牙行
、

埠头的设立需告官申请
,

并要得到官府的批准
,

交纳帖价
,

获得牙帖
, 〔川 由官府

发给
“

印信文簿
” ,

方可营业
。

牙帖的有效期为一年
,

期满后若想继续充牙
,

则需申请
“

换帖
” ,

不愿者即
“

缴帖
” 。 〔川 再次

,

为了保证设立登记制度的实施
,

禁止私充牙行
。

牙行经营管理制度

明代对牙行的经营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
,

法律对牙行可以做什么
、

应该做什么
、

不得做什么都有

具体的规定
。

首先
,

牙行可以从事合法的市场贸易经纪活动
。

根据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的律义
,

牙行
“

主市镇买卖
” ,

埠头
“

主船舶客商买卖货物
” 。 〕“

此二项人
,

凡客商货物
,

皆凭借以 贸易往来者
也

” 。

油 〕也就是说
,

牙行的主要活动是于客商之间斡旋货物交易
,

代商贾买进卖出货物
,

帮助雇请车

船
、

脚夫
,

解决客商停放货物
、

供应食宿等诸问题
,

并从中收取牙钱
。

但是
,

斡旋交易和代理买卖的货

物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
。 〔“ 〕其次

,

牙行应当登录客商的有关情况
,

协助官府监督客商的经营行为
。

《大明律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明确规定
,

牙行要在官府发给的
“

印信文簿
”

上
“

附写各客商船户住贯
、

姓

名
、

路引字号
、

物货数目
” ,

并且要
“

每月赴官查照
”

、

这样做既可使
“

客商有所察而无越关之弊
” ,

又能

使
“

物货有所稽而无匿税之弊
” 。 〔 再次

,

牙行不得把持行 市
,

操纵物价
,

欺骗客商
,

摄取非法收人

明太祖在《御制大浩 》中明确禁止
“

私牙骗 民
” ,

对
“

高抬低估
”

物价
、“ 刁蹬 留难

”

商贾的牙商给予严

惩
。 〔‘ 〕《大明律 》列专条禁止牙行勾结商贩把持行市

,

操纵物价
,

卖物以贱为贵
,

实物以贵为贱等破坏

公平交易的行为
。 〔 , 〕明成化年间还定例严禁牙行及无籍之徒

“

用强邀截客货
, ’

以及
“

讴骗货物
”

等行为
。 〔

牙行协助市司校勘度量衡制度

度量衡的统一与准确是市场公平交易的保障 明代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
。

洪武元年 至二

〔 〕

黔 〕

〔 〕

药明 雷梦麟 《读律琐言 》卷 《户律
·

市窿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飘明 〕祁彪佳 《莆阳献犊 》不分卷
“
一件劫辱臣民事

”

关干明代牙帖
,

学术界已发现《嘉靖牙帖 》样本
,

证明牙行的设立确买需要获得批准并领取牙帖
。

详情参见杨其民 《买卖

中间商
“

牙人
”“

牙行
”

的历史演变一一 兼释新发现的 嘉靖牙帖
、

李 粗史林孙 年第 期
。

另外
,

万历《扬州府志 》卷 《风

物志 》
“

俗习
”

中有
“

官为给帖
”

的记载
、

据〔明 」袁黄在《宝纸政 书》卷 《给帖入市示 》中记载
,

万历时
一 ‘ ’

汗穷民人市者告官给钻
,

过秋成纳谷一石
,

即换新帖
,

以来

年凭据
,

不愿者即缴帖
”

纤明 」何广 迄律解辩疑 》卷 。《户律
·

市廖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礼明 」王肯堂 《律例笺释 》卷 以户律
·

市崖 》
“

私充牙行埠头
’一

条

参见《大明律 》卷 《户律 七
·

市廖 》
“

器用布绢不如法
‘ ’

条
‘

〔明 〕雷梦麟 荀读律琐言 》卷 。《户律
·

市康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御制大浩三编
·

私牙骗民第二十六 》

大明律 》卷 吠户律七
·

市廖护把持行市
’

条

《问刑条例
·

户律
一

七
·

市褒护把持行市条例
, ’

川川州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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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明太祖朱元璋两次下令
,

要求市场贸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吻合
,

牙行
、

市铺之

家
,

须要赴官印烙
,

方可用于市场交易
。 〔刊 其后每隔数年

,

朝廷都颁布核校度量衡法令
,

要求以官定

统一标准校勘度量衡
。

因此《大明律 》明确规定
“

其在市行使解斗秤尺虽平
,

而不经官司校勘印烙者
”

治罪
。
〔州 在实际校勘活动中

,

牙行有义务协助市司进行
。

史称
“

诸市皆官为校勘解斗秤
,

又有牙役

以分之
,

集头以总之
” 。

〔 “

牙役以分之
”

说的就是牙人或牙行协助市司校勘解斗秤
。

牙行评估物价制度

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基于价格机制所做的标的交换
,

因此物价平稳
、

合理
,

是市场有序的一种表

现
,

也是市场贸易渠道畅通的关键环节之一
。

明代统治者对此一直很重视
。

洪武元年
,

明太祖

针对当时物价不稳 的情况
,

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市管司每三 日
“

平其物价
”

一次
。 〔侧 洪武二年

,

为了配合解决
“

和买
”

过程中产生的弊病
,

开始实行
“

时估
”

制
。

政府规定
“

府州县行属
,

务要

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
,

逐一覆实
,

依期开报
,

毋致高抬少估
,

亏官损民
。

上司收买一应物料
,

仰本府

州县依按月时估
,

两平收买
,

随即给价
,

毋致亏损于民
。 ”

若
“

物货价直高下不一
,

官司与民贸易
,

随时估

计
。 ” 〔胡 洪武二十六年 明太祖救定的《诸司职掌 》中又规定

“

民间市肆买卖
,

一应货物的价格
,

须从州县亲民衙门
,

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
。 ” 〔 这就是《大明律 》

“

市司评物价
”

条制订的制度背景
。

该条规定
“

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
,

或贵或贱
,

令价不平者
,

计所增减之价
,

坐赃论 人己者
,

准盗窃论
,

免刺
。 ” 〔 洪武年间的律学家何广在《律解辩疑 》中将

“

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
”

解释为
“

官牙行评估买

卖物价
” , 〔刘 即将

“

行人
”

明确解释为
“

官牙行
” 。

其后
,

明代通行的律注中多数以
“

牙人
”

或
“

牙行人
”

来解释
“

行人
” 。

〔 , 〕这表明牙行评估物价在明代确实已成为市场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

这一制度的

基本要求是
“

诸色牙人务宜公心直道
,

依物估价
,

两不相亏
” , 〔刘 勿

“

或贵或贱
,

令价不平
” ,

以达到
“

买卖诸物
”

两相和同的公平交易效果
。

牙行代收税款制度

牙行代收税款也是牙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
。

其实
,

至迟由唐后期开始
,

官府即开始偶尔以

牙人代收税款
。

宋代在部分地区实施的
“

官牙制
”

设计中将牙行协助官府收取商品交易的
“

印税
”

作为

重要内容加以规定
,

未经印税的货物不得交易
。

元代也曾以牙人代收商税
。

〔 〕明代统治者继承了这

一做法
,

仍以牙行代收商业税收
,

并要求将收来的税款
,

如数交付监察御史
、

主事稽考
。 〔川 除了直接

向买卖双方代收交易税之外
,

《大明律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进一步设计了官牙监督商人是否有逃漏税

款的制度
。

王肯堂《律例笺释 》对该条解释说
“

官为 牙行 出给印信文簿
,

遇有客货到彼住卖
,

其各牙

行
、

埠头即将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
、

姓名
、

路引
、

字号
、

物货数 目
,

每月赴官查照
。

则客商有所察
,

而

无越关之弊 物货有所稽
,

而无匿税之弊
” 。 〔川 这表明官牙负有稽查客商是否

“

越关
”

漏税
、

匿税的职责
。

〕

〕

〔 〕

〕

〕

〔 〕

〔 〕

〔 〕

〔 〕

参见万历《大明会典 》卷 《课程 ’’权置
” 。

《大明律 》卷 《户律七
·

市窿 》
“

私造解斗秤尺
”

条
。

万历《安丘县志 》卷 《建置考 》
“
街市

” 。

《明太祖实录 》卷
。

《大明会典 》卷 户部
·

课程 》
“

时估
” 。

《诸司职掌
·

户部
·

金科
·

权量 》
“

时估
” 。

见杨一凡
、

田涛主编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三册 明代法律文献 》上
,

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大明律 》卷 吠户律七
·

市崖 》
“

市司评物价
”

条
。

〔明 〕何广 《律解辩疑 》卷 以市窿 》
“

市司评物价
”

条
。

如嘉靖年间应攒的《大明律释义 》
“

诸色行人
,

如米行
、

猪行之类牙人 ,’万历年间高举的《大明律集解附例 》
“

诸物行人
,

谓

诸色货物本行之牙人 、万历年间姚思仁的《大明律附例注解 》
“

凡诸色货物牙行人
” 。

【明 」《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 》卷
。

参见前引〔
,

邱澎生文
。

参见《大明会典 》卷 《课程 》
“

商税
” 。

【明 王肯堂 《律例笺释 》卷 以户律
·

市崖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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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行信誉制度

诚信乃商业之本
,

作为商品市场交易中介组织的牙行尤其应当有信誉
,

让商品交易者信赖
。

明代

统治者在制定市场管理法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

首先
,

嚎大明律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对牙行信誉的保

障基础作出了设计
,

即设定牙行信誉责任财产
,

以责任财产来担保牙行信誉的格守
。

该条规定
,

牙行
、

埠头选有抵业人户充应
,

这样就
“

无讴骗之弊
,

虽或被讴骗
,

而有所抵还
,

无亏折之患 ’’〔 其次
,

明代

法律严禁牙行经纪活动中的欺诈行为
,

对牙行骗民予以严惩
。

沙 〕再次
,

官府通过牙行见证
、

验证契约

的行为和牙行对市场行情的丰富经验建立保障商业契约执行的信誉制度
,

以提高市场交易活动的公
信力

,

减少交易纠纷的发生
。
〔川 实际上

,

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投靠牙行的主要 目的就是为了其在市场

交易活动中得到信誉与承认
,

以免受到欺诈
。

牙行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依法登记设立的牙行和埠头所从事的合法经纪行为受法律的保护
,

但对其违法行为明律规定了

责任追究制度
。

主要有 其一
,

关于私充牙行的法律责任
。

即
“

私充者
,

杖六十
,

所得牙钱人官
。

官牙

埠头容隐者
,

答五十
,

革去
。 ” 〔 其二

,

关于牙行评估物价不平的法律责任
。

即“ 计所增减之价
,

坐赃

论
,

人己者准窃盗论
。 ” 〔刻 其三

,

与商贾勾结把持行市的法律责任
。

即
“

共为奸计
,

卖物以贱为贵
,

买

物以贵为贱者
,

杖八十
” “

若见人有所买卖
,

在傍高下 比价
,

以柑惑乱而取利者
,

答四十
” “

若已得物

利
,

计赃
,

重者准窃盗论
,

免刺
。 ” 〕其四

,

关于强行邀截客商货物的法律责任
。

郎
“

若牙行及无籍之

徒
,

用强邀截客商货物者
,

不论有无讴赊货物
,

问罪
,

俱枷号一个月
。

如有框赊货物
,

仍监追完足发落
。

若监追年久无从赔还
,

累死客商
,

属军卫者发边卫
,

属有司者发附近
,

俱充军
。 ”

瞬 〕

综上可见
,

明代牙行管理法制几乎涉及到了市场管理的各个环节
。

在传统社会中
,

商品交易市场

主要由交易主体
、

交易地点
、

交易价格
、

交易行为
、

交易标的等要素所构成
,

明代统治者设计的牙行管

理法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

三
、 “

私充 牙行埠头 ”

条的 司法适用与实效

研究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律文
,

不仅要清楚其创立的背景和其表达的法制内容
,

还应注意它实施的

实效问题
,

进一步探讨它是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适用
,

适用的情况又如何
。

如果该律条没有得到实

施
,

即使是
“

明律中之最善者
” ,

仍只不过是一条具文而已 如果该律条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适用
,

据以

处理了有关牙行活动的纠纷
,

那就可以说它起到了调整市场秩序的实际作用
。

但是
,

要考察清楚
,’

私

充牙行埠头
”

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实施的真实情况
,

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
。

在这里
,

我们主要是想论证

该律条在明代社会中确实得到了适用
,

起到了实际作用
。

至于其实效究竟有多大
,

适用的程度又如

何
,

由于在这方面的史料比较缺乏
,

我们只能推断大概
二

早在宋代
,

由于部分地区颁行了
“

官牙制
”

的法律规范
,

柑应地在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相关判例
。

《名公书判清明集 》就载有
“

治牙侩父子欺瞒之罪
”

的案例
。

其大致案情是 有名叫颤文龙的商人不远

千里兴贩货物
,

投托牙侩李四父子
,

并将财物寄托于李家
,

岂料李四父子欲吞没其财产
。

颜文龙讨要

垂明 雷梦麟 嗽读律琐言 》卷 吠户律
·

市集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参见《御制大浩三编
·

私牙骗民第二十六 》
。

参见前引仁
,

邱澎生文
。

轰大明律 》卷 。《户律七
·

市座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

同上书
, “

市司评物价
”

条

同上书
, “

把持行市
”

条

《问刑条例
·

户律七
·

市窿 》
“

把持行市条例
”

。。
、飞飞夕男砚



明律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的创立及其适用

未果
,

只好告官
。

最后官府判决李四父子杖一百
,

监还所欠钱
、

银
。

〔胡

至明代
,

棍徒
“

私立牙店
”

采取
“

肆意勒索
”

的手段损害物主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 〔叫 牙行违法欺

诈
、

久负客商货款的行为普遍存在
。

一些市镇
, “

牙人以招商为业
” ,

在客商
“

初至
”

时
, “

牙主人丰其款

待
,

割鹅开宴
,

招妓演戏以为常
。

商货散去商本
,

牙 主人私收用度
,

如囊中己物
,

至商累月经年坐守

者有之
。

礼貌渐衰
,

而供给渐薄矣
,

情状甚惨
。 ” 〔司 牙行违法行为的普遍存在

,

必然会损害客商的利

益
,

因而牙行与客商之间就会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纠纷
。

此外
,

也有散铺店主通欠牙行货款或诬赖牙行

的情况
。

这些纠纷有的需要通过打官司来解决
,

因而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也就会得到适用
。

我们从

所能见到的有限的明代判犊史料中
,

已收集到了一些处理牙行事务纠纷的案例
,

现选择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 个案例予以分析
,

其概况按案由的性质排序列表说明如下

案案例名称称 案由由 案情情 判决 处理 资料来源源

结结结结结果果果

例例 一 件件 牙行设 立立 马峰为棉花集散地
,

卖棉花者俱挑负聚于于 周
、

林俱悔过退退 「明 〕祁彪佳 《莆阳阳

劫劫辱臣民事事 之争争 此
,

因而设立牙行有利可图
。

外地
“

市棍
””

牙
, “

告白
”

收回
。

并并 诚犊 》不分卷
。

北北

周周周周殿翼欲设立牙行
,

而同样是外地
“

市棍
””

合杖
。

擅立牙行行 京图书馆藏
。。

的的的的林凤与其争之
,

遂致诉讼
。

经查
,

两家均均 者
“

究治如律
, , 。。。

为为为为假捏官府
“

告白
”

而非法设立牙行
,

且只只只只

管管管管
“

抽取
”

牙钱而未能较好地为棉商提供交交交交
易易易易服务

。。。。

例例 盐 商商 秤重与与 盐场商人郭汝游与通河盐商庚遂在交易过过 照布政司法码校校 仁明 〕颜俊彦 《盟水水

郭郭汝游等杖杖 盐 价之 争争 程中就使用何种秤铭和盐价多少的问题发发 勘秤铭
,

并依时价交交 斋存犊 》一刻卷

牙行调调 生争议
,

而牙首何昌
、

陈子扬居间经纪
,

既既 易
。

牙行居间经经 《漱略 》
。

北京大学学

停停停失当当 失调停
,

又各左右其担
,

遂引起词讼
。。

纪调停失当
,

拟杖
。。

图书馆藏
。。

例例 负 骗骗 牙行 负骗骗 广东牙侩冯敬涯
、

冯禧之父子接受多名客客 负骗客本照票追给
,,

同上上

冯冯敬涯等杖杖 客本本 商委托经纪荔果销售
,

牙侩冯敬涯父子又又 并各杖示惩
。。。

将将将将荔果委托给店主李湛然发卖
。

然冯敬涯涯涯涯
父父父父子领去李湛然交给的荔果银后并未支付付付付
给给给给投托客商

。

客商出票追索荔果银未果
,,,,

遂遂遂遂引起诉讼
。。。。

例例 牙 行行 拖欠客帐帐 陕西丝客吕鹏投托牙行韩振海发卖丝货
,,

总责成牙行负责照照 同上上

韩韩振海等杖杖杖 韩振海又将丝货散与铺户郭养锦等发卖
,,

数追给
。

各杖赎发
。。。

因因因因韩振海等人拖欠丝款
,

引起纠纷
。。。。

例例 贫牙牙 牙行 扣押押 四川人张霸买蜡百余担往福建建宁府丘姓姓 断蜡银限三 日还清
。。

【明 」张应俞 《新刻刻

脱脱蜡还旧债债 客货还 前前 牙家发卖
。

牙店欠前客货银极多
,

遂用计计计 江湖杜骗术 》
,

湖北北

债债债债 欲把卖了蜡的银子偿还前债
。

张霸察觉此此此 教育出版社
清

,

具状告府
。。。

年版第 页
。。

例例 通 帐帐 散铺赊取取 方礼代客作牙
,

有各散铺店家向方牙赊取货货 各散铺店家俱照数清清 〔明 〕颜俊彦 《盟水水

倪倪心源杖杖 牙行货物物 物
,

货款完欠不一
。

方礼讨要未果
,

遂告诉于于 还方牙
。

店家倪心源源 斋存犊 》一刻
,

《署署

官官官官府
。。

混推
,

应杖以惩
。。

府漱略 》卷
。。

例例 负账账 捏告牙行行 散铺店家王胜卿欠磁客熊庆银两三十三三 牙行清白无事
。。

同上 书《署番禺县县
王王胜卿杖杖杖 两

,

希图抵饰而反捏牙行收匿
。。

王胜卿照数限期期 诚略 》卷
。。

追追追追追完给熊庆
。。。

〔 〕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 》卷 《人品门 》
“

牙侩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 〕崇祯《太仓州志 》卷 《风俗 》
。

〔 【明 〕李乐 《续见闻杂记 》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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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明代牙行管理法适用的基本情况
。

这些案例体现出的适用范围涉及

到了牙行管理的主要方面
,

包括了牙行设立争议的处理 例
、

牙行缭纪调停失当的处理 例
、

度量

衡与物价之争的处理 例
、

牙行负骗客本或拖欠客帐的处理 例 王
、

以及牙行合法利益的保护

例
、

等具体内容
,

体现了既惩治奸牙
,

又保护牙行合法经纪的律旨
。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我们欣

慰地看到了有关牙行设立的实例
,

并且官府在处理该案时强调申明敢有⋯, 擅立牙行者
”

则
“
究治如律

” ,

“

官府得以三尺绳之
” 。 〔国 该案中所说的

“

究治如律
”

和
“

以三尺绳之
曳

显而易见指的是适用“

私充牙行

埠头
”

条来处理私立牙行事务
。

这表明了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际适用
。

因为
“

私

充牙行埠头
”

条调整的核心和重点在于禁止
“

私充牙行埠头
”

的行为
,

只有
“

私充
”

行为得到了禁止
,

官

牙制才能得以确立和推广
,

也只有推行官牙制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将牙行的管理纳人官府设计的轨道
。

比如
,

通过官牙的登记成立制度和年审
“

换帖
”

制度可 以将违法经纪的牙行清除出去
。

更何况我们还

找到有其他关于牙行管理法适用的例子
。

至此
,

我们可以说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所表达的牙行管理法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了适用
,

起到了调整市场秩序的实际作用
。

还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是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适用的程度如何
,

其实效究竟有多大
。

总体来说
,

其实施的程度和效果与明代整个法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

明代前粼统治者励精图治
,

营造了良好

的法制环境
,

但明中叶以后
,

随着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所造成的政洽腐败
,

使得一切既定的成法都受

到宦官非法专擅的冲击
,

艰难缔造的法制秩序败坏了
。

靛侧 这是我们考察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推行情况

应注意到的法制背景
。

综合有关记载和判例推断
,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表达的法制在明代前期得到了

较好的实施
,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在明代中后期
,

其实施的程度和实效不宜夸大
。

这一基本推断

符合历史事实
,

明人在记载有关牙行情况时常常采用前后对比的方式叙事
。

比如
,

明末官僚祁彪佳在

《莆阳诚犊 》中谈到有关牙行设立的情况时说
“

牙家之设
,

原以通商也
,

如马峰地方乡间之卖棉花者
,

俱挑负聚于此
,

有牙家焉
,

先饮食之
,

又安顿其货
,

后代其发卖
,

乃每担抽取些须
,

贩货者皆甘心乐输
,

是之谓便民
,

便民乃以通商也
。

今则不然
,

有市棍倚籍乡宦名色
,

结连本地之无赖者创立牙行
,

于是有

不归牙者
,

必强勒之
,

挑负者既无饮食安顿发卖之利
,

而抽取题必取盈焉
,

是之谓病民
,

病民乃 以妨商

也
。 ” 〕这清楚地表明牙行法制在明代前后期实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

即使是牙行违法经纪行

为
,

其恶劣程度在前后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表现
。

比如
,

据崇祯《太仓州志 》记载
‘

洲为小民害者
,

旧

时棍徒私立牙店
,

日行霸
。

贫民持物人市
,

如花布米麦之类
,

不许 自交易
,

横主索值
,

肆意勒索
,

曰用

钱
。

今则离市镇几里外
,

令群逞要诸路
,

日 白赖
。

乡人持物
,

不论货卖与否
,

辄攫去
,

曰
‘

至某店领

价
’ 。

乡民且奈何
,

则随往
,

有候至 日暮半价者
,

有徒呼哭归者
,

有饥馁嶙怨被殴伤者
。

如双凤镇孔道
,

为行霸四截
,

薪米告匾
,

至粪田之具不达
。

又如茜径镇
,

以蒲鞋著数里内
,

乡民夫妇穷 日夜捆织
,

惧为

白赖攫
,

欲达蒲鞋场
,

有伏地蛇行者
。 ” 〔喇 这种对比的描述所表达的一

行霸
”

恶劣行径在前后不同时期

亦有轻重之别
。

总之
,

给人的大致印象是
,

牙行管理法在明代前期得到了较好的适用
,

促进了公平交易的发展
,

取

得了较好的实效
。

比如
,

牙行协助市司校勘度量衡制度的实施在一些地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据记

载
,

嘉靖年间 一 年 山东济南府莱芜县的十七个集市
,

因“

解斗秤尺
,

官为之谨
,

又有牙役以

分之
,

集头以总之
,

故贸易平而争者鲜少矣
。 ”

但明代后期
,

牙行往往
“

阿私附势
,

变乱时价
。

为贾

客则以贱作贵
,

护贩家则以贵降贱
。

或己利于贩买
,

则故遏绝外贩
,

致货物童滞
,

然后乘贱居积
,

肥己

断明蛋祁彪佳 《莆阳诫犊 》不分卷
“ 一

件劫辱臣民事
一 ’

参见张晋藩总主编
、

怀效锋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 》卷
“

明
’

绪言部分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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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祁彪佳 《莆阳撇犊 》不分卷
“
一件劫辱臣民事

”

崇祯《太仓州志 》卷
“

风俗
”

嘉靖《莱芜县志 》卷 《集市 》

、了了

,﹄,了
尸气︺仁厂



明律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的创立及其适用

瘩人
,

坐收厚利
,

作弊生奸
。 ” 〔 , 〕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

“

两平交易
”

的市场原则
。

万历时 一

年 的叶权也记载 牙行将客商
“

货物人手
,

无不侵用
,

以之结交官府
,

令商无所控诉
,

致贫困不能归乡

里
” 。

〔侧 牙行管理法的适用受到腐败的严重干扰
。

余 论

明代总结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历史形成的市场交易中介习惯和传统
,

以及在此基础上

部分地区实施的
“

官牙制
” ,

创立了以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为核心的牙行管理法制
,

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了

市场管理的各个环节
。

明代统治者期望通过对市场交易中介组织的控制来达到规范管理市场的 目

的
,

体现了官牙制设计的精妙
。

这正是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 》中称赞
“

私充牙行埠头
”

条为
“

明律中之

最善者
”

的理由所在
。

明代统治者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中积累起来的控制市场交易中介组织的实践经验
,

以及通过控

制市场交易中介组织来达到规范管理市场的制度设计
,

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利用的本土资源
。

其后建立的清代政府在大清律中不仅吸取了以“

私充牙行埠头
”

条为核心的牙行管理法制
,

而且通过

增修条例进一步加以完善并贯彻实施
,

促进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但是
,

中国古代牙行是适应官府管理市场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

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具有较大

自治性有着本质的区别
。

由于牙行受控于官府
,

缺乏为行业争取 自由发展空间的活力
,

因此最终不能

成为自由经济发展的市场组织力量
。

, ,

一

, ,

滋

,

,

·

即
, , , ,

〔 〕万历《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 》卷

〔 〕【明 」叶权 《贤博编 》
,

见《明史资料丛刊 》第一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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